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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含各分
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0571-853147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0月2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权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浦江红旗铜业有限

公司

铁牛集团有限公司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德施普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奥翔包装有限

公司

浙江大正医药有限

公司

铁牛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C67744111316008

XC67744111316019

6772271230201700024

6772271230201900075

6772271230201900071

6772271230201900072

6772271230201900073

6772271230201900074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1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2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5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6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3

HTZ330677200LDZJ201900034

62753512302018F381

62753512302018F383

62753512302018F380

62753512302018F382

62753512302018F061

HTZ330676200LDZJ201900053

HTZ330676200LDZJ201900066

HTZ330676200LDZJ201900037

HTZ330676200LDZJ201900068

HTZ330676200LDZJ201900054

6762351230201990522

6762351270201270080

6762351270201270092

6762351270201270103

6762351270201370108

676235127070133

676235127070147

676235127070155

6762351270701552

676235127070180

6762351270201390077

X68723512122019009

X68723512122019008

X68723512122019007

X68732712332019003

X68732712332019004

X68732712332019005

X68732712332019006

X68732712332019007

YKZCSYQ20170001、YKZCSYQ20170001的补充协议、

YKZHJG20170001

担保合同编号

XC67744199916014、XC67744199916015、XC67744199916038、XC67744199916039、

XC67744199916040、XC67744199916041、XC67744199916042、

ZQZYYK2018001、6772279250201900906、6772279250201900933、

6772279250201900940、6772279250201900941、6772279250201900942、

6772279250201900944、6772279250201900945、6772279250201900946、

6772279250201900950、6772279250201900951、6772279250201900970、

6772279250202000910、6772279990201700024、6772279990201800851、

6772279990201900942、6772279990201800850、6772279990201500372、

6772279990201800849、

62753512302018F061、62753512302018F292、62753592502016F651、62753592502018F178-1、

62753592502018F178-2、62753592502018F381-1、62753592502018F381-2、

62753599992017F222、62753599992017F488-2、62753599992018F061、62753599992018F292、

62753599992018F380、62753599992018F381、62753599992018F382、62753599992018F383-1、

62753599992018F383-2、62753599992018F383-3、

6762359250201890088/6762359250201690083/ 6762359250201690083-1/

6762359250201690081/6762359250201690081-1/6762359250201890087/

6762359250201270092；676235999201390077；

HTC330676200ZGDB201900009/676235999201811151/67623599201270083/

676235999201710243；67623599970133/67623599970147；

676235999201811152/HTC330676200YBDB201900002；67623599970155/

67623599970820；67623599970730；676235999201710241/

676235999201710242/676235999201270082/

HTC330676200ZGDB201900008/HTC330676200ZGDB201900007

X6872359250121219007、X687235999121219007A、X687235999121219007B、

X687235999121219007C、X687235999121219007D、X687235999121219007E、

X687235999121219009G、X687235999121219009F

X68732792502015009、X6873279992015056、X6873279992015057、

X6873279992015058、X6873279992015059

6772279250201900940、6772279250201900941、6772279250201900942、

6772279250201900945、6772279250201900946、6772279250201900944、

6772279250201900950、6772279250201900951、6772279250201900970、

YKZHDB20170001、YKZHDB20170002

本金

2,301,801.94

5,000,000.00

99,995,816.51

9,050,000.00

139,996,305.55

159,486,949.79

70,000,000.00

80,000,000.00

16,000,000.00

24,850,000.00

100,000,000.00

111,000,000.00

30,000,000.00

58,100,000.00

45,000,000.00

33,599,241.81

51,000,000.00

21,500,000.00

28,800,000.00

5,250,000.00

20,000,000.00

26,200,000.00

29,300,000.00

30,000,000.00

46,670,000.00

53,500,000.00

44,500,000.00

47,000,000.00

53,000,000.00

30,000,000.00

30,000,000.00

3,526,578.46

35,000,000.00

50,000,000.00

19,000,000.00

5,498,428.15

7,203,363.61

1,910,000.00

6,790,000.00

5,626,000.00

6,583,825.37

3,160,000.00

5,626,000.00

198,649,206.97

欠息

1,473,400.02

1,114,418.65

1,795,570.00

234,542.67

610,836.94

2,458,060.17

2,052,080.02

3,591,117.51

737,418.04

3,151,186.35

2,728,442.32

393,295.43

4,102,181.34

1,428,101.41

3,530,868.82

3,566,816.02

4,472,931.79

3,608,046.40

3,715,570.78

117,405.45

-

-

596,085.07

-

1,040,464.45

-

-

-

-

-

-

107,996.66

-

-

-

152,023.95

192,591.43

53,518.21

254,537.36

226,828.87

237,319.41

127,420.36

216,855.89

8,353,123.04

担保人

浦江县天泽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浦江县天骜钢材贸

易有限公司、黄贤仁、黄艳玲、钱小燕、朱含虎、张莉

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众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卓诚兆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浙江省永康市模具加工中心有

限公司、众泰国际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铁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

建仁、徐美儿、应港、金飞亚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天正集团有限公

司、宝龙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乐清市

海通电子实业公司、华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贝洛里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陈孟列、陈道荣

浙江德施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博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博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博德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傲莱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福瑞朵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万羽针织有限公司、浙江超凡制

衣有限公司、龚丽瑾、金国军

浙江奥翔包装有限公司、刘志秋、黄凤

仙、楼孙杨、王云燕、浙江精展包装有限

公司、浙江龙游兴世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大正医药有限公司、周建芳、徐

锋、汪益萍、陈菁旭

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卓诚兆业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模具

加工中心有限公司、应港、金飞亚、众

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建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拥有沈锦旺1笔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

权总额为8091268.41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 单位：人民币元

我单位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
期为刊登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

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以及与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包括但不限于：债务
人或债务人高管、债务人实际控制人或高管、债务人直系亲属等）。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义乌市银海路

399号25楼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郑萍萍
联系电话：0579-8537883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9-8537883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2020年10月28日

序号

1

地区

金华市

债务人名称

沈锦旺

交易基准日

2020-05-21

本金(元)

4200000

利息（元）

3891268.41

费用（元）

0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王健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王

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柯桥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王健。王健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健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健的欠

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王健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20年10月28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绍兴奔晨尔扬进出口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绍兴申坤贸易有限公司、浙江鼎升现代商贸有限公司/马良、朱秀雯、李立江、钮慧娟

债权本金余额

4930926.82

利息

2980495.41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6）浙0603民初3573号/（（2016）浙0603执3495号

公告清单如下：（截至2020年7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柳春阳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柳春阳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柳春阳。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柳春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
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柳春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东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柳春阳

2020年10月28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伟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本金

12,199,056.91

利息

1,299,865.68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18/2/20

担保人

吴立民、任灵贞、义乌市勤和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志华、浙江伟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德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杭州德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立即向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所列清单
仅列明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本金余额，欠息余额计算至2015年3月21日，利
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

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杭州德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0月2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借款人

金华市常跃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XC67673515313111 XC67673515313110

XC67673515313109

担保合同编号

XC67673592512114-3、XC67673599912114-5、XC67673599913109、XC67673599912114-1、

XC67673599912114-2、XC67673599912114-3、XC67673599912114-4

债权本金（元）

11,239,606.71

债权利息（元）

2,930,511.87

担保人

浙江佳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汉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浙

江汉高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郑常、吴中兵、叶德龙、祝跃娟


